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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「海洋生物復育措施辦理原則及實施辦法」。

附「海洋生物復育措施辦理原則及實施辦法」

主任委員　管碧玲

部　　長　陳駿季

海洋生物復育措施辦理原則及實施辦法

第　一　章　　總則

第　一　條　　本辦法依海洋保育法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　二　條　　海洋生物復育措施，其基本原則如下：

　　一、整體自然生態平衡，確保生物多樣性。

　　二、以科學為基礎，因應氣候變遷調適。

　　三、有效維護及培育目標生物。

　　四、審慎衡量復育目標生物及生態系統恢復優先性。

　　五、確保持續維護能力及監測復育成效。

　　六、結合民間參與或協作。

　　七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漁業主管機關公告之辦理原則。

第　三　條　　本辦法所稱目標生物，指曾分布於復育措施地點之本地物種。但不包括外

來種、雜交種、基因轉殖種或其他不符合生態保育之物種。

第　二　章　　海洋生物復育措施之實施

第　四　條　　人工復育設施之投放，應無害於投放地點之生態環境及生物，且無礙船舶

之航行安全。

　　為復育漁業資源需求，投設人工魚礁或其他漁業設施，應依投設人工魚礁

或其他漁業設施許可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第　五　條　　海洋動物之培育或野放，指於海域內從事培育或野放經人工繁殖或飼養之

目標生物。

　　海洋動物之培育或野放，除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外，並應符合其他有關法規

之規定。但海洋動物為漁船（筏）捕獲，或為水產動物海域放流限制及應遵行

事項第三點附表一所列海域野放物種者，應依其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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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　六　條　　海洋動物培育或野放之來源，應由下列單位提供。但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

十五條規定，經主管機關、受託機關或團體收容、暫養、救護者，不在此限：

　　一、領有陸上養殖登記證、區劃漁業權執照或專用漁業權執照之養殖場。

　　二、專科以上學校。

　　三、政府機關設立或委託之養殖、試驗、學術機構或團體。

第　七　條　　海洋動物之培育或野放，執行人員應完成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教育訓練，

並取得完成教育訓練之證明文件。

　　前項教育訓練應施訓六小時以上，且一次實施完畢，結束後發給受訓人員

證明文件，其有效期限三年；所需教育訓練費用，由參加訓練人員自行負擔。

　　依水產動物海域放流限制及應遵行事項完成海域放流作業教育訓練，取得

證明文件者，於證明文件有效期限內，視為完成第一項教育訓練。

　　第一項教育訓練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委由所屬機關（構）、其他機關

（構）、法人或團體辦理。

第　八　條　　海洋植物之栽植，應遵循適地適種、因地制宜之原則，依環境條件、潛在

植群及社會需求，發揮生態及社會經濟之多重效益。

　　前項栽植地點應先取得該海域主管機關或土地所有權人同意。

第　三　章　　海洋生物復育措施之申請及追蹤

第　九　條　　非主管機關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其委託之對象辦理海洋生物復育措

施前，應檢具復育措施辦理申請書及復育計畫，於復育計畫辦理六個月前，向

主管機關申請，其計畫內容應包含下列資料：

　　一、申請機關（構）、自然人、法人或團體身分證明文件或合法立案證

明。

　　二、辦理復育措施之類型及復育目標生物。

　　三、辦理復育措施地點之生態環境及復育目標生物現況。

　　四、辦理復育措施之生態環境衝擊、可行性評估及辦理後之必要監測。

　　五、如為海洋動物之培育或野放者，其執行人員名單及完成第七條第一項

之教育訓練證明文件。

　　六、如為海洋植物之栽植者，應附海域主管機關或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。

　　未依前項期限提出復育計畫之申請，駁回其申請。

第　十　條　　前條申請，經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主管機關應不予同意：

　　一、海洋生物復育措施不符第二條之原則。

　　二、復育之物種非屬目標生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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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三、投放之人工復育設施，經有關機關認定有害於投放地點之生態環境及

生物，或有礙船舶航行安全。

　　四、海洋動物培育或野放之來源不符第六條規定。

　　五、海洋植物之栽植地點未經海域主管機關或土地所有權人同意。

　　六、申請文件或資料虛偽或不實。

第 十一 條　　主管機關辦理前條審查，應於受理次日起二個月內完成，並將審查結果以

書面通知申請人；必要時得予展延，並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。展延以一次為

限，最長不得逾二個月。

　　申請文件不符規定而其情形得補正者，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

補正。限期補正期間不計入審查期間。

　　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，駁回其申請。

第 十二 條　　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稽查復育計畫之辦理情形，包括標的、地點、時間、

方式等內容，申請人對於稽查應予配合。

　　經稽查有不符合主管機關同意內容或其他違反本辦法之情形時，主管機關

應即制止、命其改善。

第 十三 條　　復育計畫經同意後，其辦理或變更除經主管機關同意外，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主管機關應廢止或撤銷其同意：

　　一、投放之人工復育設施有礙船舶航行安全。

　　二、申請文件或資料虛偽或不實。

　　三、辦理復育措施不符本辦法之規定或主管機關同意之內容。

　　四、附負擔之同意，申請人未履行該負擔。

　　五、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，致不廢止該處分對於海洋生

態將造成重大影響。

　　六、無正當理由拒絕、妨礙或規避前條之稽查，經制止不聽從或命改善而

不改善。

　　七、其他重大影響海洋生態，經主管機關認定應予廢止或撤銷之情形。

　　依前項規定廢止或撤銷同意者，除第五款情形外，自廢止或撤銷之日起二

年內，申請人不得提出辦理海洋生物復育措施之申請。

第 十四 條　　海洋生物復育措施辦理完畢，應於六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及成果，作成復育

成果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同意。

　　前項復育成果報告未經同意者，主管機關得駁回其下次之申請，並作為日

後審查申請復育計畫之重要參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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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
（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）。

第　四　章　　附則

第 十五 條　　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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